Covenanters 立約同盟者

　　這是發生於英國安立甘主義與蘇格蘭長老宗之間的一段鬥爭歷史。蘇格蘭長老宗（Presbyterians）自1638年起，即反抗英國斯圖亞特（Stuart）王朝強行在當地施行安立甘宗的教會管理（Church Government）方式。早在雅各六世（James VI，1625年卒）時代，蘇格蘭人對英國人修改安立甘宗的體制便感不安。到了查理一世，蘇格蘭人見他不僅與羅馬眉來眼去，還要把宗教法（Book of Canons , 1636）和禮儀（1637）加在蘇格蘭教會上，整件事又沒經過總議會或國會通過，他們就不能接受了。此等文件要求人完全接納皇室的權柄，承認主教的全權，並且明申不接納安立甘宗者，即逐出教會。

　　英國皇帝不理蘇格蘭人的抗議後，他們的領袖就成立了蘇格蘭民族盟約NationalCovenant, 1638）。他們重申1581年的信條，宣布羅馬天主教犯的錯誤，包括「以暴虐的律法……侵犯基督徒的自由」。盟約還詳細列出英國國會通過的改革宗信仰和教會管；立約者宣稱他們誓要保衛長老宗的宗教，和「皇帝的尊嚴……為的是保守前述的真宗教」。

　　查理支吾以對，但羅德大主教（Archbishop Laud）則不為所動。結果總議會就在格拉斯哥召開，堅拒伊拉斯都主義〔Erastianism，謂教會宜完全服從國家（State）〕的傾向，以及保皇黨的陰謀；他們直接宣布，只有基督才是教會惟一的元首。這時，他們把蘇格蘭主教廢除，刪去教會令人憎厭的法律，連同惡名昭彰的高等法院也關閉了。這時英皇與國會鬧得不愉快，無力應付蘇格蘭的反擊，終於在紐邦（Newburn）一役，接受蘇格蘭人的條件。格拉斯哥議會最後得到法律上的地位。這時蘇格蘭教會要求樞密院下令，要每一個蘇格蘭人都簽署盟約，結果立約者就這樣取了原屬皇室的權力，而最無辜的可能就是英皇，無緣無故把一個原是反對安立甘宗的抗議攬上身，成為反對自己了。

　　立約同盟者的基本立場，是堅決反對蘇格蘭改革宗的兩個原則︰第一，反對民事權柄可以介入屬靈的事情；第二，反對一個牧師可以騎到另一牧師的頭上。最早把蘇格蘭教會帶回長老宗的領袖，是亨德孫（Alexander Henderson, 1583～1646）、基勒斯比（George Gillespie, 1613～49）和拉塞福（Rutherford），他們在韋斯敏斯德會議均是舉足輕重的人物。就如亨德孫，他就是莊嚴同盟及盟約（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）的主要起草者，這是蘇格蘭人與英國國會之間的聯盟。

　　1660年王權復興（the Restoration）之後，查理二世把兩個主要的立約同盟者處以死刑，他們就是亞佳爾侯爵（Marquis of Argyle）和古特立（James Guthrie），蘇格蘭教會再度被逼接納安立甘主義，教會的管治再度置於皇室之下；蘇格蘭的立約牧師被逐，蘇格蘭由貴族及軍事領袖的暴政所統治；後世史家稱這段時間為「殺戮時刻」。立約同盟者為統治者追捕殺害，直到1688年雅各七世不能壓住場面而外逃，革命調解（Revolution Settlement）再度恢復長老宗的地位，蘇格蘭教會才恢復平靜。

　　這時改革長老宗在大西洋兩岸都一直能守著立約的傳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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